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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久祺股份有限公司 

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兴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久祺股份

有限公司（简称“久祺股份”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

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

文件的要求，经审慎核查，就久祺股份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事项发

表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交易事项 

为满足办公场地需要，久祺股份拟向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政先生之子李晔租用

其名下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塘路 36、38、46、50、56、58、66 号广新大

厦(即“杭州新传媒产业大厦”)14 楼层的办公室，租赁面积 520 平方米，租期一

年，租金定价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由于本次交易对手方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子，因此该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本项交易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长李政先

生作为本项交易的关联方，对该事项回避表决。此次事项无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三）其他说明 

本项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项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无需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情况 

1、基本情况：李晔，男，生于 1995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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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联关系：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李政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为 77,618,16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30%。李晔先生为公司

实控人、5%以上股东、董事长李政先生之子，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第 7.2.5 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为公司关联自然人。 

3、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公司关联自然人李晔不属于失信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向实际控制人李政先生之子李晔先生租用的办公场地，租赁面积 520 平

方米，地址位于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塘路 36、38、46、50、56、58、66 号广

新大厦(即“杭州新传媒产业大厦”)14 楼层。 

该处房屋为李晔先生所有，不存在质押、抵押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涉及重大争议、诉讼或者仲裁事项的情形，且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

况。 

四、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关联交易是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前提下，遵循公

开、公平原则，租金定价以公允合理的市场价格协商确定。 

五、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出租方）：李晔 

乙方（承租方）：久祺股份有限公司 

1、租赁房屋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新塘路 36、38、46、50、56、58、

66 号广新大厦(即“杭州新传媒产业大厦”)14 楼层的办公室。 

2、租赁房屋建筑面积：租赁面积 520 平方米。 

3、租赁期限： 

（1）租赁期限自 2024 年 10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9 月 30 日止。 

4、租赁费及其支付： 

（1）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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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租金，年租金为 46.8 万元人民币（含税）； 

（2）支付方式及时间：租金按一个季度为周期支付，乙方应在支付完首期

租金后，每个周期开始 30 日前向甲方支付下一周期租金。 

甲方应于收到乙方付款后十五日内向乙方开具合法有效的票据。 

租金支付方式为银行转账。如支付日为法定节假日，该费用支付日提早至前

一个工作日。 

六、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租赁办公场所事项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日常经营需要，属于日常性关联

交易，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及

公司股东权益的情形，不会影响公司经营的独立性。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积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前述关联人自今年年初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不存在与公司发生其他关联

交易。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召开第二次专门会议，认为：本次事项是为满足

公司日常经营需要，不存在利用关联关系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或侵占公司及公司股

东权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

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开展经营活动的实际需要，不会对公司运营

的独立性产生影响，租金采用市场公允价格，不存在侵害全体股东、尤其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通过本议案，并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独立董事召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履行了必要

的审议程序。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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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联交易按市场价格定价，不存在损害上市公

司利益的行为。因此，保荐机构对公司向关联方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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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久祺股份有限公司向关联

方租赁办公场所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华                  姚浩杰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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